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岭南〔2025〕3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拔尖计划优

秀学生奖学金评选办法（2025 年版）》的通知

院内各部门：

《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拔尖计划优秀学生奖学金评选

办法（2025 年版）》已经 2025 年第 1 次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

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

岭南学院

2025 年 1 月 13 日

中山大学岭南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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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拔尖计划优秀学生奖

学金评选办法（2025 年版）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大对我院经济学拔尖计划优秀学生的资助力

度，激励学生勤奋学习，支持学生拓展视野，全面贯彻党的教

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

展，根据《中山大学本科生奖学金管理办法》和《岭南学院本

科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细则》（2025 年修订版）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章  奖励对象及申请条件

第二条 岭南学院经济学拔尖计划优秀学生奖学金的奖励对

象为参评学年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“拔尖班”且该学年

未退班的全日制本科生。

第三条 岭南学院经济学拔尖计划优秀学生奖学金申请的基

本条件为：

（一）德：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，踏踏实实修好品德，有大爱大德大情怀。遵守宪

法和法律，热爱社会主义中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尊师

爱校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无损害学校声誉的言行；孝敬父

母，诚实守信，遵守社会公德。参评学年内公益时数不少于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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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。

（二）智：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，珍惜学习时光，心

无旁骛求知问学，增长见闻，丰富学识，沿着求真理、悟道

理、明事理的方向前进。参评学年内无不及格科目。

（三）体：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，积极参加体育锻

炼，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、增强体质、健全人格、锤炼意

志。参评学年内体质健康测试成绩需不少于 80 分。

（四）美：增强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，树立正确的历史

观、民族观、国家观、价值观、文化观，陶冶高尚情操，塑造

美好心灵，增强文化自信。

（五）劳：培养劳动意识，崇尚劳动、尊重劳动，懂得劳

动最光荣、劳动最崇高、劳动最伟大、劳动最美丽，做到“以劳

树德，以劳增智，以劳强体，以劳育美，以劳创新”。

（六）其他：评奖年度未受学校通报批评或违纪处分。评

奖年度受处分且下一年度解除处分的，只影响本年度评奖，不

影响下一年度评奖。参评年度受到国家机关批评教育的，取消

当年评奖资格。

第三章  奖项设置及评定原则

第四条 岭南学院经济学拔尖计划优秀学生奖学金设一等

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奖励金额分别为一等奖 8000 元/人、二等

奖 6000 元/人、三等奖 4000 元/人。

第五条 岭南学院经济学拔尖计划优秀学生奖学金名额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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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一等奖：学年综合测评成绩在该年级拔尖班内排名

前 15%（含 15%）的学生，按照该比例计算总名额不足 1 人的

按 1 人推荐；

（二）二等奖：学年综合测评成绩在该年级拔尖班内排名

前 30%（含 30%）的学生，按照该比例计算总名额不足 1 人的

按 1 人推荐；

（三）三等奖：学年综合测评成绩在该年级拔尖班内排名

前 50%（含 50%）的学生，按照该比例计算总名额不足 1 人的

按 1 人推荐；

第六条 岭南学院经济学拔尖计划优秀学生奖学金的评定原

则主要参照上一学年的综合测评成绩情况，按照学院奖学金相

关办法进行统筹安排。

第七条 学院对评审结果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有

异议者可向学院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。

第四章  附则

第八条 若拔尖班学生在参评学年中间退出拔尖班，则取消

其该学年学院级奖学金参评资格。

第九条 本办法从 2024-2025 学年开始执行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 2025 年岭南学院第 1 次党政联席会议

审议通过。学院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

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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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发：院领导，院长助理，经济学系、金融学系，党政办公室。

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党政办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25 年 1 月 13 日印发


